


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5]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）视频监控系统2017-2020年维修养护服务项目招标公告
[bookmark: _Toc372900486][bookmark: _Toc354663932][bookmark: _Toc275197466][bookmark: OLE_LINK1]河南龙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，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）视频监控系统2017-2020年维修养护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，建设资金为财政资金，并已落实。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单位参加投标。
1.项目名称及招标编号
1.1项目名称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）视频监控系统2017-2020年维修养护服务项目；
1.2招标编号：郑港财采公开2017（009）号；
2.招标项目简要说明
[bookmark: OLE_LINK3]2.1项目概况：实验区监控系统道路视频监控360个，电子警察22套116个、高清卡口22套130个、社会监控资源600余个等维修养护服务；
2.2资金来源：财政资金；
2.3采购范围：实验区监控系统监控探头、高清卡口及相关监控平台设备等全年日常管理和维修养护（详见招标文件维护清单）；
2.4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；
2.5维护响应时间：提供7×24小时不间断热线支持，1小时内立即赶赴现场处理。3小时内处理完故障。重大故障如果在24小时内未能处理，及时上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，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规定的时间处理完毕。
[bookmark: _Toc275197468][bookmark: _Toc354663933][bookmark: _Toc372900488]3.投标人资格要求
[bookmark: _Toc372900489][bookmark: _Toc371606948][bookmark: _Toc354663938][bookmark: _Toc275197469]3.1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及有效的营业执照；
[bookmark: _Toc372900490]3.2报名人需具有有效的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；
[bookmark: _Toc372900491][bookmark: _Toc372900492]3.3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（相关专业包括计算机、电子、通信、自动化、电气等专业职称）；
[bookmark: _Toc372900493]3.4投标人须提供2014年1月1日以来类似项目业绩不少于2 个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；
3.5所有报名企业须在郑州设立分支机构（注册地在郑州的企业除外）；
3.6投标人在报名时需提供项目所在地或企业注册地人民检察院出具的《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》，查询对象包括投标人、法定代表人、项目负责人，开具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； 
[bookmark: _Toc372900495]3.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[bookmark: _Toc372900496]4.投标报名
4.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2017年4月11日至2017年4月17日，每日上午9：00至11:30；下午 14:30至17:00（北京时间,节假日除外），到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大厅（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空港二路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北1号楼）报名。
4.2招标文件费：500元/份，售后不退。
注：本项目报名必须先注册成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）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人诚信库会员，经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报名登记，同时进行现场报名确认。具体步骤详见航空港实验区交易中心网站（www.zzhkgggzy.cn）首页公共服务--办事指南栏目内“投标人诚信库申报须知”。
4.3报名须提供资料：
    （1）法定代表人报名时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证明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被授权人报名时须提供授权委托书、被授权人身份证；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资料（近半年）；
（3）营业执照副本；
（4）资质证书副本；
（5）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； 
（6）业绩证明材料；
（7）郑州分支机构证件；
（8）《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告知函》等资料。
上述所有证件需要提供原件（证明材料）及复印件一套用于存档（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[bookmark: _Toc372900498][bookmark: _Toc354663939]5.投标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
5.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详见招标文件；
5.2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：详见招标文件。
6.开标有关信息
6.1 开标时间：详见招标文件；
6.2 开标地点：详见招标文件。
7.发布公告的媒介
本次招标公告在《中国采购与招标网》、《河南招标采购综合网》、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《郑州市政府采购网》、《综保区（港区）政府采购网》、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(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)管理委员会》、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）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》等相关网站上同时发布。
8.联系方式：
[bookmark: OLE_LINK8]招 标 人：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（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
联 系 人：陈先生
电    话：0371-86198877 

代理机构：河南龙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[bookmark: OLE_LINK2]地    址：郑州市农业路37号
联 系 人：徐女士    张女士
电    话：0371-60926170  
邮    箱：longhuadl@163.com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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